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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材料转移协议
根据         （接受生物材料的单位，以下简称“乙方”）          课题组 （索取生物材料的研究者，实验室或研究组领导人）的要求，            （以下简称“甲方”）同意提供               （以下简称“生物材料”，详见附件1。参考文献：                        .）,上述生物材料由甲方          研究员提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对上述生物材料转移事宜，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达成如下协议：
一、上述材料仅限于乙方         及其领导的研究组的成员为非商业性的学术研究目的而用于以下研究课题：

上述生物材料不能用于人体研究。

二、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将上述生物材料及其后代（progeny）、其未经改变或修饰的衍生物（derivatives）、其变体（modifications）和由直接使用上述生物材料而产生的任何物质，用于任何目的和/或形式的商业用途，或为商业用途而进行的研究开发。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及        领导的研究组的任何成员不得将上述生物材料、后代、衍生物、变体和物质用于第一条所列研究课题之外的任何用途。

三、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将上述生物材料及其后代、其未经改变或修饰的衍生物、其变体和由直接使用上述生物材料而产生的任何物质，提供给任何第三方和除乙方          及其领导的研究组的成员以外的任何人员。

四、甲方保留与上述生物材料及其后代、其未经改变或修饰的衍生物和由直接使用上述生物材料而产生的任何物质（以下简称“拥有所有权的生物材料”）相关的所有权利，包括任何包含、混合、或整合在变体中的拥有所有权的生物材料。乙方同意在收到甲方通知后90天内或本协议第一条所述的研究课题结束后30天内停止使用上述拥有所有权的生物材料，并销毁。

五、乙方知道，甲方可能就上述生物材料申请专利。除本协议约定之外，甲方没有以任何明示或暗示方式许可乙方使用其专利、专利申请、商业秘密或其他所有权等。特别地，甲方未以任何明示或暗示方式许可乙方为商业目的使用上述生物材料或其相关专利。

六、 上述生物材料仅可以在适当的安全条件下被使用。乙方同意遵守一切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其他与研究课题和处理上述生物材料有关的规章制度。

七、 乙方发表的任何研究论文或其他形式的文献所涉及的工作中若使用上述生物材料，乙方应在该研究论文或文献中表明该生物材料系由甲方提供，并应将该研究论文或文件的副本提供一份给甲方。

八、 乙方同意及时告知甲方所有通过使用上述生物材料而产生的发明，并且免费许可甲方为非商业目的的研究和教育用途而使用乙方上述发明。如果乙方就通过使用上述生物材料而产生的发明申请专利，乙方同意及时通知甲方，并与甲方讨论确定甲方可能拥有的、在此专利申请中的权利。

九、乙方应对甲方提供的技术信息保密，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但对于以下信息，乙方无需承担任何保密责任：

（一）乙方能够证明，在甲方披露时已进入公共领域或在甲方披露后非因乙方过错或过失而进入公共领域的信息；

（二）乙方能够证明，其在甲方披露前已合法知晓的信息；

（三）乙方从就保密信息不向甲方承但保密义务的他方合法获得的信息；或

（四）没有利用任何根据本协议获得的保密信息而由乙方独立开发的信息。

十、乙方理解，甲方提供的生物材料是具有未知特性的实验性材料，甲方对其安全性和适用性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不承担任何责任。对于乙方或乙方的任何人员因使用、保存、处理上述生物材料而产生的任何损失、损害、索赔，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十一、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所管辖。

十二、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甲、乙双方同意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十三、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并签订补充协议。
十四、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十五、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代表：
	 

	职务：
	

	
	

	研究负责人：
	 研究员（提供者）

	日期：
	20  年    月  日

	地址：
	中国上海市岳阳路320号，邮编：200031

	
	

	
	

	乙方：   
	                   

	
	

	代表：
	                    

	职务：
	

	
	

	研究负责人：
	           （索取者）

	日期：
	年    月    日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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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移交清单

1、                                                    （生物材料名称）（数量，如需要）

2、与上述                         相关的技术信息

甲方：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乙方： 
移交人（签字）：                             接收人（签字）：       

日期：20  年　 月   日                    日期：20  年　 月    日
本清单经移交人和接收人签字，证明乙方已收到上述生物材料和相关的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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